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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原传媒 股票代码 0007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大地传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国林 张飞

办公地址

郑州市金水东路39�号中国(河南)出版产业园A�

座

郑州市金水东路39�号中国(河南)出版产业园A�

座

电话 (0371)87528526 (0371)87528527

电子信箱 ddcm000719@126.com ddcm000719@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23,376,174.61 4,233,243,804.16 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1,671,296.98 457,645,896.61 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456,822,349.06 441,160,666.26 3.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03,227,218.67 1,349,396,983.77 -40.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45 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 0.45 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7% 4.80% 下降0.0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5,997,242,122.36 15,801,201,227.13 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929,753,234.35 9,847,082,753.24 0.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60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34% 719,751,963 356,056,20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10% 52,137,375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3% 13,620,287 0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0% 11,210,925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0.79% 8,134,100 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淳厚信睿核心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4,707,697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4% 3,513,1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核心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1% 3,176,850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科技龙头两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9% 2,966,70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成长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4% 2,500,05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无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10名股东的情况；未知

是否存在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00071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原传媒 公告编号：2023-039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欧普康视 股票代码 3005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施贤梅

电话 0551-62952208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4899号

电子信箱 autekcfo@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80,200,959.59 684,460,891.07 1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0,654,088.17 258,271,355.90 2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65,189,300.42 238,754,124.12 11.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8,905,817.17 266,346,288.44 19.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80 0.3042 14.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79 0.3038 14.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5% 10.97% -3.8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336,654,144.60 5,118,535,972.11 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18,961,315.25 4,230,206,261.41 4.4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8,28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陶悦群 境内自然人 33.40% 298,890,828 224,168,121

南京欧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2% 122,790,521 0 质押 52,257,000

合肥欧普民生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6% 36,342,885 0 质押 5,33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1% 14,396,94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

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2% 13,615,039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6% 9,482,808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5% 9,381,83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6,126,620 0

卢文庆 境内自然人 0.64% 5,693,352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德

周期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4,030,12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收购福州欧普、苏州康视等13家公司部分股权

2023年6月16日，欧普康视与交易对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拟以现金收购叶晓丹、廖联明、罗

东明合计持有的福州欧普康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欧普” ）39%股权，收购袁莉莉、

孙惟玲合计持有的苏州市康视健康用眼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康视” ）39%股权，收

购庄朝阳、郑晶合计持有的泉州欧普康视光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欧普” ）39%股权，收

购侯爱华、陆汉兴合计持有的靖江欧普睛呈眼健康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江欧普” ）39%股

权，收购张明静、欧阳忠华、云南视理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昆明视康眼科诊

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视康” ）39%股权，收购石静持有的蚌埠欧普康视光学设备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蚌埠欧普” ）39%股权，收购赵晓婷、李宪亭合计持有的深圳明眸瑞视眼科诊所

（以下简称“深圳明眸” ）39%股权，收购黄朝晖、何小清合计持有的宣城市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宣城口腔医院” ）39%股权，收购王铁汉持有的仙桃市佳视眼科门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仙桃佳视” ）39%股权，收购刘宗珍、柳红合计持有的宜昌梦戴维视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宜昌梦戴维” ）39%股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权，收购黄严渝路、胡晨颖合计持有的宣城市梦戴维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宣城梦戴维” ）39%股权，收购胡炜、芜湖欧普康视视力健康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合计持有的芜湖欧普康视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欧普” ）合计20%股权，收

购黄广禄、 刘继华合计持有的宣城市欧普康视百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宣城欧普百

秀” ）30%股权。

公司标的公司已形成良好的发展基础，根据上述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及现有的业务、人才

和技术的基本情况，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福州欧普39%的股权交易价格为116,580,686元，苏州康

视39%的股权交易价格为107,306,035元，泉州欧普39%的股权交易价格为30,030,302元，靖江欧

普39%的股权交易价格为21,508,532元，昆明视康39%的股权交易价格为58,145,001元，蚌埠欧

普39%的股权交易价格为45,006,452元，深圳明眸39%的股权交易价格为20,681,923元，宣城口

腔医院39%的股权交易价格为16,263,597元， 仙桃佳视39%的股权交易价格为17,417,573元，宜

昌梦戴维39%的股权交易价格为20,358,085元， 宣城梦戴维39%的股权交易价格为21,158,245

元，芜湖欧普20%的股权交易价格为9,620,000元，宣城欧普百秀30%的股权交易价格为21,930,

000元。 交易对价合计506,006,433元。

2023年6月16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福州欧普、苏州康视等13家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3年7月6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福州欧普、苏州

康视等13家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截止目前，公司已支付福州欧普、苏州康视等13家公司首笔支付款（股权款25%），标的公司正

在办理工商变更事宜。

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欧普康视 证券代码：300595� � � � � � � � � � � �公告编号： 2023-076

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晋西车轴 60049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秋实 高虹

电话 0351-6629075 0351-6628286

办公地址 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5号 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5号

电子信箱 hqs@jinxiaxle.com gh@jinxiaxle.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876,058,006.39 3,947,220,321.03 -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10,577,175.11 3,238,921,441.25 -0.8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69,490,519.25 588,673,724.59 -3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36,557.08 10,328,196.61 -29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7,156,424.09 -11,838,285.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032,887.41 -117,490,107.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2 0.32 减少0.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3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3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3,174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79 372,014,755 0 无 0

汪燕 境内自然人 0.59 7,129,000 0 无 0

陈大元 境内自然人 0.50 6,008,500 0 无 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43 5,160,000 0 无 0

杭州恒庆瑞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恒瑞价值精选四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6 3,200,500 0 无 0

窦真将 境内自然人 0.26 3,100,100 0 无 0

郭成良 境内自然人 0.24 2,900,000 0 无 0

严罡 境内自然人 0.24 2,852,863 0 无 0

俞亚杰 境内自然人 0.24 2,850,000 0 无 0

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2 2,641,15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

的最终控制人同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495� � � � � � � �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2023-038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3年8月10日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3年7月31日以书面或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

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保证董事充分表述意见的前提下，经表决，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赞成的7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赞成的7人，反对的0人，弃权

的0人。（详见临2023-040号公告）

三、审议通过《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赞成的3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600495� � � � � � � �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2023-039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8月10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7月31日以书面或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保证监事充分表述意见的前提下，经表决，全体监事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审核后认为：

（1）《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地反映出公司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编制《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过程中，未发现参与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

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的3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的3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

三、审议通过《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的3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600495� � � � � �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2023-040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晋西车轴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 ）就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

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803号）核准，本公司于2013年8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包括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内的七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727.27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11.0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9,000.00万元， 扣除主承销商发行费用2,680.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金额126,

320.00万元（含应付未付的审计费、律师费及发行费等）已于2013年8月7日全部到账，并经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瑞华验字〔2013〕第218A0002号验资报告。 扣除审计费、律师费等费用

后，该次募集资金实际净额126,113.70万元。

（二） 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本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72,986.67万元投入募投项目， 未使用募集资金

76,442.92万元（含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收益净额和股权转让收益23,240.39万元，未置换转入公司基本户

账户的募集资金发行费用75.50万元）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0.00万元，募集资金账

户余额24,442.92万元，现金管理产品余额52,000.00万元。

（三） 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2023年1-6月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5.28万元投入募投项目，2023年1-6月度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收

入、现金管理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921.74万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73,001.95万元投入募投项目，未使用募集资金77,349.38万元，其中：使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0.00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64,349.38万元，现金管理产品余额13,00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行为，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2013年4月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经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4月进行了再次修订，并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专户分别为中国银行山西省

分行营业部141725939566、交通银行太原河西支行141000685018160213050、中信银行太原分行营业部

7261110182100068506，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本公司已于2013

年与国泰君安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分别签订了《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2018年与上述协议相关方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

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3年6

月30日，《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均得到了切实

有效的履行。

鉴于轨道交通及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实施主体为本公司子公司晋西装备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为便于核算，本公司以对子公司投资的形式将34,000.00万元募集资金转入其开立的募集资金专

户。 2013年，晋西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国泰君安与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签订了《晋西车轴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2018年与上述协议相关方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21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公司已于2021年

6月注销晋西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与其对应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及补充

协议相应终止。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营业部 141725939566 437,499,647.80

交通银行太原河西支行 141000685018160213050

中信银行太原分行营业部 7261110182100068506 205,994,118.75

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营业部 141000685018160213126

合计 643,493,766.55

注：交通银行太原河西支行141000685018160213050已于2013年12月销户；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营

业部141000685018160213126已于2021年6月销户。

2、截至2023年6月30日，现金管理产品余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购买机构 产品名称 开始日 到期日 金额

中信银行太原分行营业部 C23WS0103 2023/3/30 2023/7/3 130,000,000.00

合 计 130,000,00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9,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2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2,113.7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3,001.9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4.89%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马钢-晋

西轮轴项

目

是 35,000.00 32,113.70 未承诺

2014年

（注1）

是

轨道交通

及高端装

备制造基

地建设项

目（一

期）

部分调

整（注

2）

84,000.00 84,000.00 未承诺 15.28

63,

001.95

否

补充流动

资金

否 10,000.00 10,000.00 未承诺

10,

000.00

否

合计 —

129,

000.00

126,

113.70

15.28

73,

001.95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注1：马钢-晋西轮轴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控股子公司马鞍山马钢晋西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马晋公司” ）。 因为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公司直接为中国中车提供各型号高铁动车轴并实现装车运

行，更有利于加快高铁动车轴国产化步伐以及依托中国中车的资源打入并开拓国际高铁市场，因此公

司终止实施马钢-晋西轮轴项目。 2015年3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转让

马晋公司50%股权（详见临2015-008号公告），2015年3月30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项，2015年5月29日，马钢股份以挂牌价格竞得马晋公司50%股权，北京产权交

易所出具了《产权交易凭证》（详见临2015-031号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于

2023年1月13日到期， 公司于2023年1月1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6,4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购买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的现金管理产品，累计收到现金管理产品收益921.74

万元。报告期内到期的现金管理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全部收回，并转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截至2023年6

月30日，现金管理产品余额为13,000.0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2013-2023年6月投入总额为73,132.75万元，其中73,001.95万元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30.80万元支付发行费用。

注2： 轨道交通及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时的基础依据为2012年的市场环

境和公司经营目标。募集资金到位以后，铁路装备制造行业的国内外市场均发生较大变化；原铁道部改制

成为铁路总公司，中国南车、中国北车重组为中国中车，行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为适应市场需求，更有效

地利用好募集资金，避免项目建成后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公司决定对此项目部分实施内容进行调整，压减

部分产能，缓建二期工程。 2017年5月2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同意将“《轨道交通及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部分实施内容进

行调整（详见临2017-031号公告），2017年6月13日，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调整事项。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项

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暂无

马钢-晋西

轮轴项目

合计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

体募投项目）

马钢晋西轮轴项目实施主体马晋公司，成立时拟依托晋西轴和马钢轮的专业化优

势，走高铁轮对国产化道路。 鉴于2014年5月，马钢股份收购法国瓦顿公司并对其

铁路产品业务板块进行了战略调整； 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即将重组为中国中车，

后续中国中车下属的4家客车生产厂逐步加强了高铁轮对组装能力的建设与控

制，公司所从事的高铁动车轴国产化项目已进入装车运行阶段，并在通过技术评

审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中国中车下属两个企业的小批量供货。 依据当时市场格局，

直接为中国中车提供各型号高铁动车轴并实现装车运行，更有利于加快高铁动车

轴国产化步伐以及依托中国中车的资源打入并开拓国际高铁市场。由于公司对该

控股子公司的投资资金来源于募集资金，因此，从向投资者负责以及投资方向服

从于公司战略发展和市场需求的角度考虑，为避免投资风险，公司决定转让马晋

公司5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投资并管控实施马钢-晋西轮轴项

目。

2015年3月30日，《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临2015-021号）对该事项进行了公告。 2015年6月2日，与募集资金投入

相对应的股权转让款8,710.55万元转回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原计划投资马钢-

晋西轮轴项目的募集资金32,113.70万元， 待公司论证并确认新的投资项目后履

行募集资金变更程序。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

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

使用及管理违规的情形。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600495� � � �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2023-041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21日(星期一)�下午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以下简称 “上证路演中心” ， 网址：http:

//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08月14日(星期一)�至08月18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zqb@jinxiaxle.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11日发布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8月21日下

午 15:00-16: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21日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吴振国，董事、总经理刘铁，独立董事姚小民，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韩秋实、证券事务代

表高虹（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8月21日下午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14日(星期一)�至8月18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zqb@jinxiaxle.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高虹

电话：0351-6628286

邮箱：zqb@jinxiaxl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1日

公司代码：600495�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晋西车轴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仔

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兴证券 60119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锋 朵莎

电话 010-66555171 010-66555171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9号金融街中心18层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9号金融街中心17层

电子信箱 dshms@dxzq.net.cn dshms@dxzq.net.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99,495,612,746.31 101,753,397,289.12 -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540,713,679.89 26,051,193,809.18 1.8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818,399,086.56 1,782,753,700.41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9,902,970.48 273,300,539.37 2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92,467,823.65 261,773,869.73 49.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6,042,413.38 7,748,892,529.44 -77.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 1.02 增加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8 0.085 27.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8 0.085 27.06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2,09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00 1,454,600,484 - 无 -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2 159,120,561 - 无 -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1 119,989,367 - 无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0 58,175,166 - 无 -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9 48,100,000 - 无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证

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5 43,496,307 - 无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全指证

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31,589,417 - 无 -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8 28,594,222 - 无 -

林晓敏 境内自然人 0.67 21,809,924 - 无 -

王先凤 境内自然人 0.65 21,119,324 - 无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东方与其他前十大股东均不

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1：此处列示持股情况摘自本公司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股东名册。

注2：A股股东性质为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账户性质。

注3：因公司股票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股东持股数量按照其通过普通证券账户、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票及

权益数量合并计算。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美元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20东兴G4 175007 2020-08-13 2023-08-13 10.00 3.57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20东兴G6 175321 2020-10-27 2023-10-27 14.10 3.7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1东兴G1 188347 2021-07-07 2024-07-07 16.60 3.42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1东兴G2 188348 2021-07-07 2026-07-07 8.20 3.72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21东兴G4 188506 2021-08-10 2024-08-10 9.00 3.08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2东兴G1 185683 2022-04-19 2025-04-19 20.00 3.0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2东兴G2 185857 2022-06-07 2025-06-07 16.00 2.9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22东兴G3 185984 2022-07-07 2023-07-13 20.00 2.39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品种一）

22东兴G4 137929 2022-10-24 2023-10-25 11.50 2.1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品种二）

22东兴G5 137930 2022-10-24 2025-10-24 8.50 2.63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

22东兴G6 138563 2022-11-08 2025-11-08 13.00 2.68

DONGXING� VOYAGECO., � LTD. � 3.25%�

GUARANTEED

BONDS2024（5643）

DX

VOYAGEB2408

（5643）

5643 2019-08-15 2024-08-15 4.00 3.25

注：除DONGXING� VOYAGECO.,� LTD.� 3.25%� GUARANTEED� BONDS2024（5643）为境外美元债，币

种为美元，其他债券币种均为人民币。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口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变动原因

流动比率 1.24 1.26 -1.59 -

速动比率 1.24 1.26 -1.59 -

资产负债率（%） 68.12 69.49 减少1.37个百分点 -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变动原因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净利润

392,467,823.65 261,773,869.73 49.93 主要系净利润增加所致

EBITDA全部债务比 0.02 0.02 0.00 -

利息保障倍数 1.62 1.43 13.29 -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3.87 11.94 -67.59

主要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减少所致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85 1.63 13.50 -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

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本公司所属行业经营环境、 主要业务等情况请参见与本报告摘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

第四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

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因公司在执行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达易盛”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项目中，涉嫌保荐、承销及持续督导等业务未勤勉尽责，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2023-015）。

4月28日，上海金融法院受理原告胡邦伟、周安心等12名自然人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向泽达

易盛、公司等11名被告提起的诉讼，并正式立案，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2023-022）。

7月19日，上海金融法院发布泽达易盛案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告，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征集投资者授权委托，申请参加泽达易盛案普通代表人诉讼，并申请转换特别代表人诉讼，详见公司同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23-027）、《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诉讼进展补充公告》（2023-028）。

7月21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接受了郑豪峰等58名权利人的特别授权，向上海金融法院

申请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并根据中国证监会对刘雪松、雷志锋的行政处罚决定，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追加刘雪

松、雷志锋为泽达易盛案被告，请求判令刘雪松、雷志锋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7月28日，上海金融法院发布泽达易盛案特别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告，上海金融法院将适用特别代表人诉

讼程序审理此案，并依法对原告追加被告的申请予以准许，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东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23-029）。

8月4日，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依据上海金融法院泽达易盛案特别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

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调取本案权利人名单，向上海金融法院提交登记。

截至《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签署日，公司未因上述事项受到行政处罚或被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该事项的后续进展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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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3年7月31日通过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2023年8月10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9号金融街中心18层第一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5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共15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共12人）。 会议

由董事长李娟女士主持，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及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公司内部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一）李娟

表决结果：14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关联董事李娟女士回避表决。

（二）张涛

表决结果：14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关联董事张涛先生回避表决。

（三）张军

表决结果：14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关联董事张军先生回避表决。

（四）张芳

表决结果：14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关联董事张芳女士回避表决。

（五）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郑振龙先生、张伟先生因连续任职满六年，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其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职

务，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朱青先生和马光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董事会同意选举朱青先生为董事会

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选举马光远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董事会发展

战略委员会委员。 调整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发展战略委员会成员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宫肃康

成员：张庆云、朱青、马光远、赖观荣

（二）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青

成员：李娟、杨晖、宫肃康、孙广亮

（三）发展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娟

副主任委员：董裕平

成员：张涛、张芳、江月明、曾涛、马光远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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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8/17 － 2023/8/18 2023/8/18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6月27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232,445,52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61,622,276.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8/17 － 2023/8/18 2023/8/18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三）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0.0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

的税率。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由公司按10%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红利0.045

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

缴现金红利所得税，其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为0.05元。

4、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的规定，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交所上市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结算” ）不具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

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 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 由上市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公司统一按股息红利所得的10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依10%的税率

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0.045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

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

的差额予以退税。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6555171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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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3年8月7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2023年8月10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9号金融街中心18层第一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4人，实际出席监事4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人数1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

会主席秦斌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张锋先生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及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2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监事同意，0名监事反对，0名监事弃权，监事会主席秦斌先生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4名监事同意，0名监事反对，0名监事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监管机构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半年

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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